“扬州学人”评选办法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扬州社科强市建设，表彰奖励我市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社科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两年一度的全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工作，开展“扬州学人”评选活动，特制定此办法。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繁荣发展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社科强市提供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工作机构

1、评选工作由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领导。
2、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评选组织工作。
三、参评对象

扬州市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和实际工作部门的理论工作者。
四、申报条件

1、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遵纪守法，学风优良，创造性地开展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自觉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2、学术水平高，成果突出，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至少符合以下2项标准：

（1）公开出版2部以上（含2部）有重要创见的学术专著。

（2）至少有3篇以上（含3篇）有重要创见的理论文章在国家一级学术期刊或中央一级报刊公开发表。
（3）至少有2篇以上（含2篇）有重要价值的调研报告在省部级（含省部级）以上报刊（包括内刊）发表，或得到省、市主要领导批示，被省、市党委政府正式肯定并采用。

（4）在历届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得过二等以上奖，或在历届扬州市政府社科优秀成果评奖中获得过一、二等奖。
3、积极参与全市社科学术年会、有关学术研讨会、座谈会活动，撰写论文。
4、热心社科公益事业，经常举办社科讲座或报告会并在社会有广泛影响。
五、评选名额
“扬州学人”评选与全市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同步进行，首届不设名额限制，今后每届评选名额为5-10名。
六、奖励标准

对“扬州学人”获得者予以公开表彰，并由市政府颁发《证书》。

七、申报评审程序

1、凡要求参评的人员均须按规定向所在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或人事部门进行申报。

2、各推荐单位须提供以下申报材料：《“扬州学人” 评选活动申报表》、附佐证材料。

3、由市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对被推荐人进行资格复审、评审，并确定推荐名单，最后由市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进行终评。

4、“扬州学人”名单授奖前将在媒体上予以公示一周。如有异议，由市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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